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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本报告的内

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提供的《广东

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19 年）》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

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山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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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本期债券主要条款 

债券名称 
债券

简称 
代码 

发行

规模 
发行日 上市日 到期日 

截至本报告

出具之日债

券余额 

广东惠州

平海发电

厂有限公

司 2016 年

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第一期） 

16 平

海 01 
136727 

7 亿

元 
2016/9/26 2016/11/23 2021/9/26/ 7 亿元 

（接上表） 

当前票

面利率 
期限 交易场所 

还本付

息方式 

担保

情况 

是否

评级 

主体及债

项级别 

评级

机构 

4.15% 

5 年（附第 3 年末

发行人调整票面

利率选择权及投

资者回售选择权） 

上海证券

交易所 

按年付

息，到

期还本 

无 是 AA+ 

上海新

世纪资

信评估

投资服

务有限

公司 

二、核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864 号”文件核准，发行人获准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7 亿元的公司债券，已全部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完成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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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及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岳森 

注册资本：137,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惠东县平山镇华侨城 

办公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碧甲村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李正华 

联系电话：0752-8318188、0752-8318618 

传真：0752-8318111 

经营范围：电力项目的投资、建设和经营及电力的销售；能源开发及其它电

力相关业务。 

二、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情况 

（一）2019年主要业务开展情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电力项目的投资、建设和经营及电力的销售；能源开发及其

他电力相关业务等。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较为单一，99%以上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来源均为电力

生产和销售。发行人主要负责平海电厂的建设和运营，电厂于 2008年 10月开工

建设，1号机组于 2010年 10月正式投产，2号机组于 2011年 4月投入运营，目

前共运营 1 号、2 号两台 1,000MW 燃煤发电机组，电厂投入商业运行至今，运

营情况良好。 

1、燃料采购情况 

目前发行人所需的燃料煤炭均从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及广东珠投

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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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运营情况 

发行人目前共运营两台 1,000MW的燃煤发电机组。该两台机组由上海电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采用先进、科学、节能的环保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机组容量大，煤耗低，自动化水平高。 

3、电力销售情况 

发行人生产的电力全部销售给下游广东电网公司，主要采用银行汇款方式按

月进行结算，电价由广东省物价局制定。 

（二）各项主营业务分析 

1、营业收入情况 

表2-1 发行人2019年及2018年营业收入情况 

单位：万元 

业务

板块 

营业收入 

变动原因 2019年 2018年 变动幅度

（%）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电力

业务 
297,992.67 98.38 335,495.39 98.41 -11.18 - 

其他

业务 
4,921.00 1.62 5,433.77 1.59 -9.44 - 

合计 302,913.68 100.00 340,929.16 100.00 -11.15 - 

2、营业成本情况 

表2-2 发行人2019年及2018年营业成本情况 

单位：万元 

业务

板块 

营业成本 

变动原因 2019年 2018年 变动幅度

（%）2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电力

业务 
231,831.50 99.94 258,795.05 99.95 -10.42 - 

其他

业务 
139.34 0.06 130.39 0.05 6.86 - 

合计 231,970.85 100.00 258,925.44 100.00 -10.41 - 

 
1注：-代表减少，+代表增加，下同 
2注：-代表减少，+代表增加，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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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营业收支变动情况 

表2-3 发行人2019年及2018年营业收支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变化（%） 
重大变动原因 

一、营业收入 302,913.68 340,929.16 -11.15 - 

减：营业成本 231,970.85 258,925.44 -10.41 - 

税金及附加 2,275.41 2,508.53 -9.29 - 

销售费用 471.46 165.74 184.46 
主要系 2019年职工薪酬较

2018年大幅增长所致。 

管理费用 4,207.04 4,457.32 -5.61 - 

财务费用 11,328.77 12,745.17 -11.11 - 

资产减值损失 - - - - 

加：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 
- - - - 

投资收益 - - - - 

二、营业利润 52,661.95 62,133.69 -15.24 - 

加：营业外收入 31.52 22.16 42.23 

主要系2019年固定资产报废

损失及罚款支出较2018年大

幅增长所致。 

减：营业外支出 18,707.32 1,820.49 927.60  

三、利润总额 33,986.15 60,335.36 -43.67 

主要系2019年营业收入减少，

而罚款支出带来的营业外支

出大幅增加所致。 

四、净利润 21,070.51 44,709.03 -52.87 

主要系2019年营业成本上升

及支付的税金及附加、销售费

用等各项税费增加所致。- 

（三）未来发展战略及经营计划 

2020 年发行人总体工作思路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适应电力市场深化改革新挑战，坚持以市场为

导向，以安全和效益为中心，以提升竞争力为总抓手，紧紧围绕“保安全、增电

量、控成本、抓管理”四大主线着力做好安全生产、电力营销和经营管理等各项

工作，确保全面完成发行人股东方下达的年度目标任务，为建设一个和谐高效、

充满活力、具有最强竞争力的现代发电企业，打造广东火电行业排头兵而努力奋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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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生产安全目标为：不发生生产性人身死亡、重伤事故（含承包商）；

不发生各类重大事故；不发生环境污染事故；不发生恶性误操作事故；不发生直

接人为责任的设备事故。全年非计划停运次数不超过 1 次/台。环保目标为：环

保设备正常投运，排放指标符合环保标准，不发生环保违规考核事件，不发生媒

体曝光事件。各分散污染源环保设施按规定及时投运保证污染零死角。环境保护

信用获 “环保良好企业”或对等及以上评级。 

2020 年，发行人将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1、坚持抓基础，确保企业本

质安全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2、坚持抓营销，提升企业经营效益；3、坚持抓生

产，进一步提高机组的经济性和可靠性；4、坚持抓文化，不断增强企业发展活

力。 

三、发行人 2019 年度财务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 

表2-4 发行人2019年及2018年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末 2018末 年末比年初变化（%） 

总资产 516,475.20 571,782.29 -9.6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3,641.12 205,965.83 -5.98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8,333.87 47,399.36 1.97 

项目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变化（%） 

营业收入 302,913.68 340,929.16 -11.1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070.51 44,709.03 -52.87 

EBITDA 84,572.67 111,713.98 -24.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224.24 78,346.38 47.0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74.05 -4,978.39 34.2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015.68 -84,475.22 -31.42 

2019年，发行人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070.51万元，较2018年减少

52.87%，主要系本期内营业成本上升及支付的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等各项税费

增加所致。 

2019年，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15,224.24万元，较2018年

增加47.07%，主要系2019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减少所致。2019年，经营活动现金

流出较上期减少65,000.52万元，变动幅度为21.57%。主要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9 年度） 

 
9 

支付的现金减少79,232.26万元及支付的各项税费减少3,119.13万元所致。 

2019年，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274.05万元，较2018年增

加34.23%，主要为2019年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减少所致。2019年，投资活动现金流

出2018年减少1,704.34万元，变动幅度为34.23%，为2019年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2019年，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11,015.68万元，较2018年

减少31.42%，主要为2019年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减少及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增加所致。

2019年，筹资活动现金流入较上期减少21,000.00万元，变动幅度为32.31%，为2019

年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筹资活动现金流出较2018年增加5,540.46万元，

为2019年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二）主要财务指标 

表2-5 发行人2019年及2018年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9年末 2018年末 
年末比年初变化

（%） 
变动原因 

流动比率 0.99 1.04 -4.81 - 

速动比率 0.87 1.00 -13.00 - 

资产负债率（%） 62.51 63.98 -2.30 - 

项目 2019年 2018年度 
本年比上年变化

（%） 
变动原因 

EBITDA全部债务比 0.33 0.38 -13.16 - 

利息保障倍数 3.87 5.65 -31.50 

主要为2019年利润总额

减少及费用化利息减少

所致。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1.82 8.26 43.10 

主要为2019年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

加，现金利息支出及所

得税费用均减少所致。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7.14 8.61 -17.07 -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 - -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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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约定情况 

经发行人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发行人股东决议批准，本次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各类借款。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864 号”文件核准，发行人获

准在中国境内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向合格投资者）不超过 70,000 万元（含 70,000

万元）公司债券，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应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情况，扣除发行费用

后，用于归还各类借款。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 70,000.00 万元，扣除承销费用 262.50 万元，募集资金

净额为 69,737.50 万元，由簿记管理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汇入发行人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发行人已出具《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资金到账确认书》进行确认。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69,737.50 万元，全部用于

归还各类借款，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3、募集资金专户运作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有 1 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如下： 

表3-1 发行人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单位：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惠东支行 
2008024229200115227 0.00 

不含募集资金产

生的利息和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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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尚未到兑付日，专项账户仅用于募集资金和利息的接

受、储存、划转。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程序 

根据《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募集资金及偿债保障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约定，发行人使用募集资金，应向监管

银行和受托管理人提交划款指令，并附相关的用款凭证；受托管理人审核后认为

资金用途符合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应向发行人和监管银行出具划款通知书；监管

银行收到划款通知书后，根据发行人的划款指令及时办理资金划转。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严格按照以上程序执行。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核查表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表3-2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承诺情况 实际情况 对比 

承诺资金用途 承诺使用金额 实际资金用途 实际使用金额 

实际使用金

额与承诺使

用金额差额 

1 偿还各类借款 69,737.50 偿还各类借款 69,737.50 0.00 

合计  69,737.50  69,737.50 0.00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表3-3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债权人3 债务人 

借款

性质 
利率 

偿还本

金金额 

归还利

息金额 

偿还本息

合计金额 

1 
工商银行 

（牵头行） 
广东惠州平海发

电厂有限公司 

信用

借款 
4.41% 

18,366.94 659.24 19,026.18 

2 农业银行 14,577.84 523.24 15,101.08 

 
3根据2009年粤银团字第086号银团贷款合同，银团同意按合同约定向发行人提供贷款总承诺额度不超

过748,000.00万元的贷款。银团参与各方包括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国家

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该项贷款为信用贷款，贷款期限

为20年，自首次提款日开始计算，在贷款期限内，借款人按照提款计划和还款计划进行提款和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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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债权人3 债务人 

借款

性质 
利率 

偿还本

金金额 

归还利

息金额 

偿还本息

合计金额 

3 中国银行 14,577.84 523.24 15,101.08 

4 建设银行 5,459.63 195.96 5,655.59 

5 国家开发银行 13,883.66 498.32 14,381.98 

6 中信银行 174.29 6.26 180.55 

7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 
2,776.73 99.66 2,876.39 

8 广东发展银行 183.07 6.57 189.64 

合计 - - - 70,000.00 2,512.48 72,512.484 

3、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项目变更情况。 

4、募集资金使用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三）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无闲置募集资金。 

 
4偿还本息金额超过了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净额69,737.50万元，差额部分2,774.98万元由发行人自有资

金进行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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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债券兑付兑息及回售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16 平海 01”已于 2017 年 9 月 26 日完成第一次付息，

已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完成第二次付息，已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完成第三次付

息。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情况，本期债券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2019 年 9 月

26 日）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根据发行人于 2019年

9 月 5 日发布的《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关于“16 平海 01”回售实施结果

的公告》，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本期债券回售情况

的统计，“16平海 01”回售有效登记数量为 0手，回售金额为 0.00元。 

根据发行人于 2019年 8月 23日发布的《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关于

“16平海 01”公司债券票面利率调整的公告》，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前 3年（2016

年 9 月 26 日至 2019 年 9 月 25 日）票面年利率为 3.10%；本期债券在存续后 2

年（2019年 9月 26日至 2021年 9月 25日）票面年利率为 4.15%。本期债券采

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尚未到到期兑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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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期债券担保人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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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9 年度，本期债券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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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情况 

根据监管部门和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对跟踪评级的有关

要求，新世纪评级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发行人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两

个月内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

跟踪评级。 

二、实际执行情况 

1、发行人已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披露《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 2016 年年度报告》，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已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

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新世纪跟踪【2017】

100263 号）。本次跟踪评级时间为 2017 年 6 月 23 日，发行人的主体级别为 AA+，

展望为稳定，债项级别为 AA+，与前次评级结果无差异。 

2、发行人已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披露《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年度报告（2017 年）》，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广东惠州平海发

电厂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新世纪跟

踪【2018】100266 号）。本次跟踪评级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21 日，发行人的主

体级别为 AA+，展望为稳定，债项级别为 AA+，与前次评级结果无差异。 

3、发行人已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披露《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 2018 年年度报告》，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已于 2019 年 6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

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新世纪跟踪

(2019)100307】）。本次跟踪评级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21 日，发行人的主体级别

为 AA+，展望为稳定，债项级别为 AA+，与前次评级结果无差异。 

4、发行人已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 2019 年年度报告》，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已于 2020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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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

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新世纪跟踪

(2020)100193】）。本次跟踪评级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19 日，发行人的主体级别

为 AA+，展望为稳定，债项级别为 AA+，与前次评级结果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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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负责本期债券事务的专人变动情况 

2019 年 4 月 12 日，发行人发布《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信

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的公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2018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应当由发行

人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发行人应当在募集说明书中披露信息披露事务负

责人及联络人的信息，并在债券挂牌期间及时披露其变更情况。”为符合《挂牌

转让规则》相关要求，发行人任命副总经理李正华为本期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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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和增信机构的资信情况 

在受托管理期间，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的经营和财务状况，持续关注

发行人的资信状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关联方交易情况，以及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

情况，并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对上述情况进行核查。 

受托管理人将密切关注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

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

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监督 

在受托管理期间，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受托管理协议和三方资金监管协议的

约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进行严格的审核，保证了募集资金的使用和募集说

明书约定一致，具体如下：发行人申请使用募集资金时，先向监管银行和受托管

理人提交划款指令，并附相关的用款凭证；受托管理人审核后，认为资金用途符

合募集说明书约定后，向发行人和监管银行出具划款通知书；监管银行收到划款

通知书后，根据发行人的划款指令及时办理资金划转。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使用

过程严格按照以上程序执行。 

三、定期跟踪机制及履行情况 

（一）定期报告 

受托管理人对发行人年度报告披露工作进行督促和辅导，指导发行人学习使

用上交所 XBRL 年报编制软件并使用该软件进行定期报告的编制。 

报告期内，发行人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了《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 2018 年年度报告》和《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披露了《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和《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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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已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

了《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年度报告》。 

受托管理人已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披露《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8 年度）》。 

（二）临时报告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披露如下临时公

告： 

表9-1 本期债券的临时公告披露情况 

披露时间 公告名称 重大事项简要描述 

2019年 4月 11日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涉及

重大诉讼的公告 
发行人受到诉讼，尚未裁判。 

2019年 4月 12日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

的公告 

为符合《挂牌转让规则》相关要求，

发行人任命副总经理李正华为本期

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2019年 5月 10日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董事

长发生变动的公告 

发行人董事长由张辉勇变更为陈岳

森。 

2019年 5月 10日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受到

重大行政处罚的公告 

发行人收到《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惠东府行复

【2019】2 号），维持广东省惠东县

海洋与渔业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

书》（粤惠东处罚【2017】042-1 号）。 

2019年 7月 10日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涉及

重大诉讼的公告 

发行人收到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2019）粤 13 民初 163 号《应

诉通知书》，涉及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广东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诉发行人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将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由开庭审理。 

2019 年 9 月 5 日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涉及

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广州海事法院驳回发行人的诉讼请

求，此判决为终审判决，行政判决书

编号（2018）粤行终 409 号。 

2019 年 12 月 16

日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受到

重大行政处罚的公告 

发行人收到中国海监广东省总队惠

东大队出具的《中国海监广东省总队

惠东大队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粵

惠东罚听告【2019】017 号），发行

人将在规定时限内要求举行听证。 

2020年 4月 30日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涉及

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 

发行人收到（2019）粤民辖终 394 号

民事裁定书，驳回发行人将本案移送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请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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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时间 公告名称 重大事项简要描述 

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维

持原裁定。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日，受托管理人已披露如下临

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表9-2 本期债券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披露情况 

披露时间 公告名称 重大事项简要描述 

2019年 4月 18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东惠

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临时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临受托 2019-001 号】 

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动；发

行人受到诉讼，尚未裁判。 

2019年 5月 10日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临受托 2019-002

号】 

发行人收到《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惠东府行复

【2019】2 号），维持广东省惠东县

海洋与渔业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

书》（粤惠东处罚【2017】042-1 号）；

发行人董事长由张辉勇变更为陈岳

森。 

2019年 7月 17日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临受托 2019-003

号】 

发行人收到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2019）粤 13 民初 163 号《应

诉通知书》，涉及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广东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诉发行人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将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由开庭审理。 

2019年 9月 11日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临受托 2019-004

号】 

广州海事法院驳回发行人的诉讼请

求，此判决为终审判决，行政判决书

编号（2018）粤行终 409 号。 

2019 年 12 月 23

日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临受托 2019-005

号】 

发行人收到中国海监广东省总队惠

东大队出具的《中国海监广东省总队

惠东大队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粵

惠东罚听告【2019】017 号），发行

人将在规定时限内要求举行听证。 

2020年 5月 12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东惠

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2016 年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收到（2019）粤民辖终 394 号

民事裁定书，驳回发行人将本案移送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请求，确定

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维

持原裁定。 

四、债券兑付兑息及回售工作的监督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16 平海 01”已于 2017 年 9 月 26 日完成第一次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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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完成第二次付息，已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完成第三次付

息。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情况，本期债券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2019 年 9 月

26 日）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根据发行人于 2019 年

9 月 5 日发布的《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关于“16 平海 01”回售实施结果

的公告》，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本期债券回售情况

的统计，“16平海 01”回售有效登记数量为 0 手，回售金额为 0.00 元。 

根据发行人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发布的《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关于

“16平海 01”公司债券票面利率调整的公告》，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前 3 年（2016

年 9 月 26 日至 2019 年 9 月 25 日）票面年利率为 3.10%；本期债券在存续后 2

年（2019 年 9 月 26 日至 2021 年 9 月 25 日）票面年利率为 4.15%。本期债券采

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尚未到到期兑付日。 

五、债券持有人会议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六、报告期内发行人监管检查情况及整改落实情况 

无。 

七、其他履职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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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偿债能力影响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从短期偿债能力指标来看，截至2019年末，发行人总资产为516,475.20万元，

其中流动资产合计102,561.87万元；总负债为322,834.08万元，其中流动负债合计

103,866.93万元。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为62.51%，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分别为0.99、

0.87倍，整体资产负债率水平、流动性水平较为合理。截至2019年末，发行人受

限资产总额为400.00万元，均为定期存款。截至2019年末，发行人非受限货币资

金余额47,933.87万元。 

截至2019年末，发行人有息负债总额为报告期末有息借款总额25.74亿元，其

中包括短期借款9,000.00万元、长期借款149,189.70万元、应付债券69,777.45万元。

长短期分布合理。2019年，发行人营业收入为302,913.68万元，营业成本为

231,970.85万元，实现净利润21,070.51万元，盈利能力稳健。 

截至2019年末，发行人所获银行授信额度为703,406.16万元，剩余额度为

493,441.39万元。 

总体来看，发行人的偿债能力较好。 

二、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及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

施 

报告期内，除已披露情况外，未发生其他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

项。中山证券将密切关注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

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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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他事项 

一、发行人的对外担保情况 

本报告期内，发行人无对外担保。 

二、发行人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本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以下未决诉讼： 

（一）发行人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火电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 

（1）诉讼的基本情况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火电工程有限公司向广东

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发行人（案号为（2018）粤 13 民初 363 号），要求

发行人支付工程款及相关利息 23,845.7387 万元，其中工程款 16,597.8408 万元

（本金）、利息 7,247.8979 万元（暂自 2011 年 5 月 1 日计算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最终利息计算截至实际支付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

计算）。 

（2）判决结果 

截至本报告期末，尚未判决。 

（3）最新进展 

该诉讼原计划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在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发行人

已于 2019 年 5 月 10 日提起反诉，要求广东火电公司支付擅自转包分包违约金

9,694.1 万元和延期竣工违约金 9,694.1 万元，合计 19,388.2 万元，并承担反诉全

部诉讼费用。截至本报告期末，尚未开庭。 

（二）发行人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的诉讼 

（1）诉讼的基本情况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向广

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发行人（案号为（2019）粤 13 民初 163 号），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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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1、发行人支付工程款 8,954.8053 万元（本金）及利息 3,652.6452 万元，以

上本息共计 12,607.4505 万元；2、发行人承担本案受理费、鉴定费等所有诉讼费

用。 

（2）判决结果 

截至本报告期末，尚未判决。 

（3）最新进展 

发行人于一审审理过程中提出管辖权异议，请求将本案移送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审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做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裁定。案件的唯一编号为（2019）粤民辖终 394 号。 

三、相关当事人 

本报告期内，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未发生变动。 

四、是否存在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一）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 2017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

金融资产转移 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

套期会计 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 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

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发行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

据与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不进行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与新金融工具

准则施行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 1 月 1 日的未分配利润或其他

综合收益。 

2019年 4月 3日，财政部颁布的《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此项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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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新报表格式要求进行

调整。对发行人财务报表影响如下： 

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

个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

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递延收益”项目中摊销期限只剩一年或不足一年的，或预

计在一年内（含一年）进行摊销的部分，不得归类为流动负债，仍在该项目中填

列，不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项目。 

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3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的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

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该项目应根据“信用减值损失”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

列。 

发行人已按照上述新财务报表格式通知编制比较财务报表，比较财务报表已

相应调整。 

（二）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内，发行人无会计估计变更。 

（三）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本报告期内，发行人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五、是否存在非经营性占款或资金拆借的情形 

本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非经营性占款或资金拆借的情形。 

六、是否存在违规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担保的情形 

本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违规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担保

的情形。 

七、其他重大事项 

本报告期内，除已披露内容外，发行人无其他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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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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